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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琳 文/摄

12月2日，区人民检察院社区检
察室工作人员一行，前往包头路小商
品市场疏导点，开展“弘扬法治精神、
促进社会和谐”普法主题宣传活动，
同时接受社区群众的举报、控告、申
诉、自首等，这是本区社区检察室定
期开展的为民服务项目内容之一。

杨浦于2009 年开始筹备社区检
察室，探索强化基层法律监督的试点
工作，是全市最早的一批试点单位。

上海检察机关自 2010 年 6 月起
在街道、乡镇派驻社区检察室，开展
强化基层法律监督的试点工作；2011
年 4 月社区检察规范化建设全面启
动。正式启动至今，杨浦已建立社区
检察科和大桥、殷行两个基层社区检
察室“一科两室”，配备10名“老中青”
搭配的优秀检察官，积极履行对公安
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非监禁刑
罚执行监督，接待社区群众举报、控
告、申诉以及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
理、预防职务犯罪等四项职能，扎实
开展基层监督工作。

几年来，本区社区检察室累计对
70余件应立案而未立案、不应立而立
的刑事案件进行立案监督，其中4件
已立案、3件撤案；对监外服刑人员开
展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活动监督2千余
人次；社区检察窗口共接待群众来信
来访 350 余批件 370 人次，参与涉检
矛盾化解帮助息访70余批70人。今
年，大桥社区检察室获首批“2014 年
度上海市三级规范化派驻社区检察
室”授牌。

特色服务窗口引来自首人
大桥检察室设在眉州路721号大

桥街道综治工作中心，殷行检察室位
于殷行路300弄小区门口，设在“家门
口”的特色服务平台，方便居民前来
对基层派出所、司法所、社区法庭等
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或控告、申诉。

在日常接待中，对当事人前来反
映的内容，涉检信访类案件由社区检
察科直接受理。社区检察科干警对
来访者所反映的情况进行分析梳理
后，认为确属涉检信访案件且属社区
检察科管辖的，会直接受理该案，待
调查完毕后对当事人作出答复。

对于大多数非涉检信访类案件，

则由社区检察科进行流转，如属公安
机关的管辖范围，在作出说明之后，
将来访群众提供的报案材料流转到
公安机关进行查办，力求让每一名来
访者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一名涉嫌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主动到大桥检察室投案自首，
称自己由于信用卡恶意透支、银行贷
款无力偿还，只身一人在外流浪多日，
基于对检察机关的信任，主动要求投
案自首。社区检察科干部在掌握嫌疑
人的自首基本情况之后，及时通知公
安机关，将该嫌疑人取保候审。

无独有偶。百联集团下属某公
司原总经理沃某也来到大桥检察室
自首，自述于2005年8月至2010年6
月在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负责日常经
营及资金管理的职务便利，侵吞公款
28.5 万元的事实。检察室接待人员
积极做好沃某的情绪稳控工作，并立
即与区检察院反贪和控申部门联系，
请其派员接手该案。

据悉，犯罪嫌疑人直接到社区检
察室投案自首的实例，这在整个上
海、乃至全国范围，都属于凤毛麟角。

为执法机关办案“挑刺”
作为重要的刑事侦查和刑事执

法主体，基层派出所警员办案时执法
行为的规范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
关注，社区检察室积极受理群众控
告，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
的监督。

2013年，社区检察科累计受理对
公安机关立案监督投诉和反映公安
机关刑事执法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控
告共17批件，通过这些控告案件的处
理，较好地纠正了一批执法中出现的
违法或不当行为。如当事人殷某向
大桥检察室反映一名警员非法扣押
其二轮摩托车后，擅自通过社会人员
将扣押之车变卖，并私分变卖所得。
为进一步还原事实真相，查清整个案
情，社区检察科建议控申部门将相关
材料移送有管辖、侦查职能的区检察
院反渎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基层派
出所的问题往往聚焦在书证物证收
集是否合法、讯问询问是否具有合法
性、派出所办案区是否安全规范等。
为此，社区检察室专门组织专项检
察，制发一类问题的书面情况通报、
检察建议，既规范执法行为，也避免
执法人员被诬告的可能。

据统计，三年来，社区检察室每
月都对全区14个基层派出所和12个

街道镇司法所，进行分组巡访，重点
分析派出所受案数据、接待当事人投
诉、参与街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例会
等，针对日常监督中发现的执法不规
范问题提出建议10余条。

社区矫正的基层执法监督重点，
在于实现减少脱漏管、控制重新犯罪
率。社区检察官认真考察矫正对象
情况，在判执交接、纳管宣告、教育奖
惩、解除终止等重要环节介入监督。
2011年以来，预防脱漏管6例，依法对
1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提出收监建议。

乐做社区综治安全“稳定器”
作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重要载体，及检察机关职能
向一线延伸的平台和桥梁，本区社区
检察室立足检察职能，妥善处理了多
起可能影响辖区稳定的信访事件，有
效保障了杨浦的一方平安。

医疗纠纷上访对象沈某多次前
往殷行检察室，反映其前夫王某与
辖区一家医院的医疗纠纷一直得不
到妥善解决，恐有过激行为，希望检
察机关能够出面解决此事。经了
解，王某不服与医院曾经达成的调
解协议，向区检察院民检部门申请
检察监督，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区人大常委会日前举
行学习讨论会，总结 2014 年工作，
谋划 2015 年工作思路。常委会主
任魏伟明主持并指出，思考和谋划
2015 年工作要重点围绕杨浦经济
社会发展、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权
力清单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法治化城区建设、城区运行安全和
市容市貌长效管理、民生保障和改
善等，开展有效的监督检查；把握好
人大工作与城区建设发展的结合
点，紧扣深化改革重点、群众关心热
点、工作推进难点履行人大各项职
权，科学合理安排好工作力度、节奏
和方法。副主任袁建民、麦碧莲、盛
俊杰、王莉静、徐雪峰等出席。

魏伟明强调，要更加注重提高审
议质量，以提高常委会审议能力为
重点，以加强审议意见跟踪督办为
核心，强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更
加注重回应社会关切，议题要更贴
近群众意愿，符合群众期盼，推动

“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更
加注重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进一步规
范和深化代表培训，组织代表参加常
委会各项会议活动，密切代表与人
民群众联系，认真督办书面意见，服
务和保障代表履职。 ■瞿坚敏

本报讯 杨浦区作家协会第二次
会员大会日前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多
功能厅召开。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
书记汪澜、区委副书记朱勤皓出席，
并为《杨浦作家作品选》首发揭幕。

朱勤皓在讲话中指出，新一届作
协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深入现实生活，
结合杨浦实际，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
识，深化文化惠民服务，积极开拓发
展平台，延伸工作触角，广泛团结文
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杨树浦文艺》是
杨浦作协的窗口和名片，应当进一步
发挥应有作用，多出呼应人民需求
的精品，推动杨浦文学繁荣发展。

据悉，杨浦区作家协会于2009
年 9 月成立，是上海市首家区级作
家协会，也是全市唯一一家由工会
系统主管的作家协会，目前拥有
120名会员。 ■毛海萍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12 月 12 日下午，区安委
会组织区安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前
往延吉新村街道、大桥街道，实地检
查飞达羽绒服装厂、百联滨江购物中
心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大中型商场
市场消防安全情况。

今年以来，浙江温岭、广东揭阳、
山东寿光等地接连发生重特大火灾
伤亡事故。为加强杨浦火灾防控工
作，区安委会办公室决定，结合“打非
治违”专项行动和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工作整体部署，从即日起至 2015 年
底，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劳动密集
型企业、大中型商场市场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活动分两个阶段：即日
起至明年3月底，解决整治对象存在
的突出问题，遏制火灾多发势头，坚
决防止群死群伤重特大火灾事故发
生；明年4月至12月，解决整治对象
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落实街道镇、部
门监管责任，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
上提升防控水平。部署明确要求，全
面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中型商场
市场火灾事故隐患，按照“零容忍、零

迁就”标准要求，通过严格刚性执法
治理行动，集中拆除一批彩钢板违章
建筑，关停一批消防行政许可手续不
全的企业，挂牌督办一批存在重大事
故隐患的企业。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为确保严格刚性执法，区政府将建立
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实施“联查联
治”；区拆违部门对发现的违法建筑，
将启动快拆程序强制拆除严打违法
行为；对排查发现的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将提请政府挂牌督办；隐患久拖
不改的单位，将实施“不良行为公
告”，定期向社会各界公布名单。

自 2013 年以来，本区按照全国
爱卫会制定的《国家卫生城市考核命
名和监督管理办法（2011版）》和《国
家卫生区标准》的要求，开展创建国
家卫生区活动，推动了全区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了环境卫生面貌，强化了
卫生防病工作，加强了社会卫生管
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明卫生意
识。经全国爱卫办组织的资料审核、
现场暗访和技术评估，杨浦区整体卫
生水平达到了国家卫生区标准要求。

为了保证杨浦区创建国家卫生
区的工作质量，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更好地促进

杨浦区做好民生环境的整治和管理
工作。市爱卫办决定开展杨浦区创
建国家卫生区的工作意见征求活动，
期待您真诚与我们交流。

广大市民群众如有意见和建议，
以信函、电话、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
爱卫办反映，反映的问题内容（可附
图片）要求真实，并留有具体联系方
式。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通讯地址：世博村路300号4号
楼，上海市爱卫办；邮编：200125；投诉
电话：12320；投诉网站：上海市12320
卫生热线服务网（市民互动栏目）。

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

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杨浦区创建
国家卫生区工作征求意见活动的通知全区范围集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隐患久拖不改将实施“不良行为公告”

区人大总结今年工作
谋划明年思路

《杨浦作家作品选》首发

区检察院建立社区检察科和大桥、殷行基层社区检察室服务平台

12月 12日，中宣部副部
长王世明一行来本区延吉新村
街道视察社区公益广告工作，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芝松，区
委副书记朱勤皓，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高德彪等陪同。

将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